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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冈县发展和改革局文件

佛发改〔2025〕127号

关于汤塘镇四好农村路建设项目的批复

佛冈县汤塘镇人民政府：

你镇报来《关于汤塘镇四好农村路建设项目的立项申请》

及《项目概算书》等材料收悉。根据《政府投资条例》（国务院

令第 712 号）第二、七条和《清远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清远市

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清府〔2024〕19 号）第二、

六条有关规定，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为进一步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，营造安全、畅通的

农村公路通行条件，助力乡村振兴战略落地。根据佛冈县人民

政府办公室文件呈批表《关于实施汤塘镇四好农村路建设项目

的立项申请》（办文 250942号），现同意实施汤塘镇四好农村路

建设项目（项目代码：2509-441821-04-01-317039）。

二、项目位于佛冈县汤塘镇，建设范围为大埔村、江坳村、

黎安村、菱塘村、洛洞村、脉塘村、升平村、田心村、新塘村、

竹山村。主要建设规模及内容：对汤塘镇13条泥土路合计2.8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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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里路段进行硬底化。

三、项目概算总投资 218.73万元。建设资金来源为省财政

厅关于下达佛冈县第二批“百千万工程”典型镇培育资金分配

方案 200 万元，不足部分由镇政府自筹解决。

四、项目招标方式必须严格按照国家、省相关招标法律条

例规定执行。项目招标方式详见《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》（附后）。

五、项目需严格控制工程造价，严禁出现超规模投资现象。

依法依规完善相关手续后方可动工建设。

六、如需对本项目批复所规定的有关内容进行调整，请及

时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报告，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。

佛冈县发展和改革局

2025 年 9 月 9 日

抄送：县财政局、审计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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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
建设项目名称：汤塘镇四好农村路建设项目

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形式 招标方式 不采用招标

方 式
全 部

招 标

部 分

招 标

自 行

招 标

委 托

招 标

公 开

招 标

邀 请

招 标

勘察

设计 核准

建筑工程 核准

安装工程

监理 核准

设备

重要材料

其他 核准

审批部门核准意见说明：
项目批文：佛发改〔2025〕127号。
项目地址：佛冈县汤塘镇 。
项目单位：佛冈县汤塘镇人民政府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

国务院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
购法实施条例》、广东省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办法、国家发
改委《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》（第16 号令）的要求，对该项目的招标
核准具体实施依照如下意见执行：

一、项目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、
材料等的采购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，必须招标：

1.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400万元人民币以上；
2.重要设备、材料等货物的采购，单项合同估算价在200万元人民币以上；
3.勘察、设计、监理等服务的采购，单项合同估算价在100万元人民币以上。
二、请项目单位按工程招标或政府采购相关规定办理手续。

审批部门盖章：

2025年 9月 9日

注：审批部门在空格注明“核准”或“不予核准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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